六环水〔2026〕1号

关于裕安区固镇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改设设置的批复

裕安区固镇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裕安区固镇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改设设置申请书和申请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 号）要求，经研究，准予固镇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改设，请你单位按照以下要求做好入河排污口设置和管理。

项目建设背景

1.因裕安区固镇镇羽绒加工产业发展壮大，羽绒羽毛加工特色产业快速集聚，镇区现有近百家羽绒羽毛加工企业，羽绒加工生产废水产生量显著攀升，固镇镇污水处理厂已超负荷运行，进厂污水中工业废水占比超 80%，污水处理设施服务属性逐步由城镇污水处理转变为以处置羽绒加工企业废水为主的工业废水处理。现状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设备、处理工艺难以适配羽绒废水，处理效能与运行稳定性不足，经常性超标。为改善水环境质量，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施固镇镇污水处理厂设备更新、工艺提升和处理规模扩容改造，保障污水处理厂出水稳定达标。同时，项目建成后1万m3/d的尾水进行回用，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2.固镇镇污水处理厂现有排污口位于大阴沟，存在建设不规范问题。受汛期排涝影响，大阴沟水位抬升，现状排污口高程低于大阴沟汛期水位，导致污水厂尾水无法自流外排，且排污口管径偏小，排水能力不足。 

二、入河排污口设置地点及排放方式

裕安区固镇镇污水处理厂在厂区北侧排涝渠上建设新入河排污口，撤消现有排污口不再使用。本项目入河排污口性质为改设（排放位置调整），类型为由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调整为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编码由EA-341503-0019-SH-00调整为EA-341503-0019-GY-00，排放方式为连续排放，入河方式为箱涵，设置地点位于裕安区固镇镇汲河村，厂区北侧排涝渠上，90米后通过涵闸汇入大阴沟，经纬度为：东经116°18'52.81"，北纬32°1'19.19"。 

三、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浓度控制要求

裕安区固镇镇污水处理厂由现有2万m³/d处理能力扩容至3万m³/d，同步进行设备更新改造和工艺升级。项目建成后尾水排放量为2万m³/d，中水回用量为1万m³/d。

该入河排污口年废水排放量≤720万m³，外排废水中主要污染物年入河排放量控制指标为：COD≤365吨/年，氨氮≤36.5吨/年，总磷≤3.65吨/年，总氮≤109.5吨/年。入河排污口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四、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1.你单位作为该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应强化运行管理，规范管理纳管废水，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尾水达标排放，并符合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禁止超标准超总量排放；制定突发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落实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措施，杜绝超标污水排放。

2.因汲河生态流量不足等原因，夏店（砖洪）自来水厂取水口水质不达标或砖洪桥省考断面水质达不到考核目标情况下，你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的污染物消减措施，消减入河水污染物排放量，最大限度降低尾水对汲河水环境质量影响。

3.在污水处理厂出现故障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关闭污水处理厂排水口门，禁止污水直排，待确认污水处理厂尾水达到排放标准后才可打开口门排放。

4.任何时候启动应急预案时要将原因、结果、处置措施报相关主管部门备案。

五、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要求

1.你单位应确保污水处理厂排水管道专管专用，禁止其他污水或雨水入管。
2.你单位应在入河排污口处设立标识牌，标明污染物限制排放量和排放浓度、责任主体名称、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在入河前设置便于监测监管的明渠或采样井，按照规定频次和因子开展监测并报送结果。

六、其他

1.裕安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该入河排污口日常监督管理，定期开展监督性监测和巡查。

2.若该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放方式等发生变化，或者入河废水所含主要污染物种类及排放浓度、排放量发生变化，应重新办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行政许可手续。

3.为进一步提升汲河水质，污水处理厂应进一步提高中水回用比例，减少尾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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